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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裡的大野狼
――家庭性侵害

　　大家都希望「家」是個避風港，是個能提供心靈慰藉與情感

交流的地方，可惜的是，理想與事實總是有差距。

　　例如，在所謂甜美和諧的婚姻家庭中，經常發生丈夫對妻子

暴力相向，但是這種暴力卻被當成「床頭打，床尾和」，即使報

警也是被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的說法推到一邊。或者丈夫強行要

求與妻子行房，妻子雖然拒絕卻仍然被霸王硬上弓，這種和陌生

人的強暴如出一輒的暴行就從來沒有被社會正視過，因為在一般

人的觀念裡，夫妻之間就有「義務」要進行性行為，婚姻之內就

不必談什麼基本人

權，於是在甜蜜的

家庭中，以神聖的

婚姻之名，似乎就

可以為所欲為了。

強暴行為與暴力事

件都成了常態的家

務事，受害者甚至

根本沒想過要控訴

這個親人，這個加

害者。

過去大家以為性侵犯的加害者都是陌生人，
可是現在統計顯示，有很高比例的強暴事件是熟人做的，
連自己的家庭裡也會有性侵犯。面對這樣的問題，怎麼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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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同樣的道理，家庭裡的長輩對晚輩也常有漠視人權的作為。

例如父母對子女的過度體罰和虐待就時有所聞，而大家還都覺得

「棒下出孝子」，好像父母在震怒之下痛打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這也就難怪聽說有家庭性侵犯的行為時，周遭的人也總是出於對

家庭和親子關係的神聖信念，相信對長輩的尊敬不可冒犯，因而

抱持著「不可能吧」的心態，不願也不想相信正在家中上演的惡

行。即使被侵犯的孩童指證歷歷，許多家人也會想出各種可能造

成孩子誤會的理由，「他是對你關心，沒什麼特別意義」、「摸

一下有什麼關係」、「小孩子喜歡幻想，不要亂講話」，總是想

盡辦法要還長輩一個清白，同時卻忽略了孩子的清白；到了最後

就以一頂親情的大帽子把一切都扣了下去：「他／她是你／妳的

ＸＸ呀！」於是，還沒到警局就在家中自行吃案了。

　　因此，亂倫事件中多數是父親對女兒的暴行，但是當事跡敗

露時，這位可能立即遭到媒體大加譴責的父親，卻不見得會吃上

官司或受到什麼懲罰――特別是當全家的經濟重擔都在這個「家

長」身上時，他的重要性也容易造成其他家族成員對他的行為「睜

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」。所以，常見的情況是，雖然亂倫事件浮上

台面，女兒卻仍得回到家中，時時擔憂父親的再度侵擾，就算母

親想幫女兒，也是充滿無力感，甚至也有母親或其他家族成員為

了維護家族顏面，拒絕承認有這件事情發生。

　　說實在的，在我們這個對性的態度十分封閉的社會裡，孩子要

能坦然的把被侵犯的經歷說出來並不容易。一方面孩子自己的經

驗、理解、語言都比較有限，平常又不曾被鼓勵練習自在的述說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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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相關的事情，反而被教導身體上的事情是可恥的，不能公開

的，這都使得她們不但沒有辦法清楚的、準確的描繪詳情，而且還

會覺得這種事情根本就難以啟齒。在另一方面，從小灌輸的親情恩

情觀念根深蒂固，也使得許多孩子雖然受到侵害，卻覺得不能說出

來，以免害了親人，甚至還會自責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，使得親

人用這種事情來懲罰她。

　　家中還有許多外在原因使得孩子即使說了也遭受各種壓抑和

責備。例如，在許多案件中，母親明明知道父親強暴女兒，竟然

不會阻止，甚至還叮嚀女兒不要聲張，以免「家醜外揚」。可是

這似乎是把侵犯事件與受害者當作家醜，至於侵犯者這個真正的

「家醜」，反而可以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，繼續醜下去。當

然，母親自己也可能由於經濟因素或傳統男尊女卑的權力模式，

而屈居於父親的淫威之下，本身就是個無力反抗的受害者，因此

雖然知道孩子受了傷害，卻也無力提供援助。處於這種求助無援

的情況之下，有些孩子會離家出走，有些孩子會自殺，有的孩子

雖然決定繼續在家中活著，卻會轉向各種反社會的作為以尋求自

我肯定。在這些例子中，受害者都成了罹難者，人生受損，而兇

手卻還繼續裝得像個慈愛的長輩。

　　由此來看，在家庭性侵犯中，家中其他成員是最有力的證人，

但卻也是最無力的原告。此時作為「外人」的老師若是心靈敏銳，

觀察入微，能察覺學生難言的異樣，進而了解實情，並積極提供援

助，就有希望挽救一個年輕的生命。然而這都需要老師平日在和學

生的互動中下工夫，打根基，向學生證明老師是可以信任的，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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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事發之後才拼命責怪學生怎麼沒和老師說，怎麼不和老師溝通。

　　其實，學生和教師之間、或是子女和父母之間所發生的性暴

力和性侵害事件，之所以這麼難以處理，就是因為我們對於傳統

倫理觀念的重視已經到了盲目的地步。子女尊敬父母，學生尊敬

老師，都是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天天灌輸的，以致於身為學

生和為人子女者往往因為這種理所當然的倫理，而將自己送入虎

口，在長輩的權威之下屈服，連想反抗時都無計可施。

　　為今之計，顯然我們需要慎重的重新檢討教育體制中繼續灌

輸的長幼尊卑觀念。雙向的禮貌和尊重是可取的；單向的、言聽

計從的愚孝教育就不必了。我們必須認識到，長幼尊卑的既有秩

序中包含著許多可怕的權力關係，也阻礙了弱勢者伸張權益。

　　另外，這類事件在家庭和學校中特別難以處理，也是因為我

們對「家庭聲譽」的重視，遠超過我們對家中弱勢者權益的重視。

因此一旦發生可能被視為「家醜」的事情，大家就擔心家庭或學

校的名聲受損，也害怕上級關注，害怕媒體炒作，掩掩藏藏，終

究希望擺平事情，恢復原有的平靜（也就是恢復原本很容易發生

事情的狀態）。像這樣的心態，對於防治不平等關係中的性暴力，

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。而且，就算後來揪出了那個加害者，而且

對學生性騷擾的教授被媒體口誅筆伐，強暴學生的男老師被調職，

把別人兒女當發洩工具的鄰人、親友被法律制裁，亂倫的父親更

被提起公訴。然而這樣的討伐原則，在大家一致擁護鞏固的長幼

權力架構之內，會有什麼樣的結局？就長遠的防治效果而言又如

何呢？

　　以校園裡的性騷擾事件為例，通常事情發生後，媒體的炒作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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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時之間，學校則多半以維護校譽為重，認為整體而言，校園

倫理不可廢，因此盡力把事情「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」。再看那

利用學生尊敬老師、不敢違抗、從而強暴得逞的男教師，或許會

被學校調職以示負責，但是調職之後呢？是不是他今後就從此金

盆洗手，不再以學生為獵物？或者調職只是讓他繼續到別的地方

危害其他學生？

　　老實說，想要有效的防治家庭中或其他場域的性侵害，首先學

校平日就要進行徹底的「人權教學」，改變學校中的人際權力關係。

　　許多成人看不到這裡的關鍵問題：要想孩子有力量抗拒加害

者，成人自己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先放下身段，讓出主權來，好

讓孩子鍛鍊強悍的自我意識，讓孩子不要對成人盲目順服。要是

平日老師就讓學生認識到身體的主權不屬於成人，而屬於學生自

己，甚至面對父母的暴力時也不用放棄主權，那麼面對成人（不

管是陌生或熟悉）的強制侵犯，孩子就比較有機會和能力抗拒或

提出控訴。當然，要談學生的身體自主，不歸成人管轄，也就意

味著老師自己的無上權威也要同時打個折扣。老師在日常生活中

要尊重學生的身體主體性，才能在日復一日的互動中鞏固起學生

的自信和力量來。

　　另外，在這個過程中，老師平日如何看待校中那些桀傲不馴

的孩子，如何對待那些已經有自主意識的孩子，這就是成人放下

身段的試金石。你想想，要是已經有自主意識的孩子被你先入為

主的責罰孤立，其他的孩子怎麼會膽敢發展自主意識呢？

　　再回過頭來繼續談如何處理家庭中的性侵害。一旦孩子受侵害

的事實已經成立，下一步就是幫助其家人正視問題，幫助家人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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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話並願意站在孩子這一邊。家人必須明白這不只是家庭私

事，兒童福利法明文禁止對於孩童的各種身體侵犯，其中包含了性

侵犯，也包含了（老師和家人）對孩子過度的體罰、監禁、斷食等

等。要是家人置之不理，老師可以訴諸其他的「外力」來曝光此

事，在這方面有許多社會團體可以提供協助（本書後面附有一堆電

話可打）。

　　另外，由於性侵害在我們社會中是一個複雜糾葛的禁忌活動，

相關的成見很多，而對當事人實際的心理生理狀態所知很少，因

此處理這類案件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依照案例的個別差異，

我們必須有不同的處理方式。程度輕微的（偶而的言語侵犯、毛

手毛腳等）可以考慮以隔離、勸導、警告的方式要求加害者改變

自己的行為；有良心的成人並不在少數，只要他們肯改過，肯努

力改進互動關係，當然不必趕盡殺絕。但是若是違反主體意願、

情節重大、惡意傷害程度深的（長期強迫重度撫摸、強迫進行性

行為等）就得對簿公堂了。

　　而一旦決定採取法律途徑，老師就要協助孩子堅持告到底。

由於各方的壓力（如親友的勸說、家族的名聲之說等等）都會浮

現，因此在這一方面也需要平常日子裡就有準備。比方說，我們

在日常的教育中就不能再太過強調養育親情大恩之類的單向說法，

因為這種親情教育的說法往往使得孩子受制於親情包袱，以致於

心有不滿，痛苦不堪，卻也只得在家族壓力或親情攻勢之下撤銷

告訴，因而傷害更深。

　　這裡又是一個兩難：要孩子有力量抗拒親人的傷害，就必須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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鬆弛親情的溫情捆綁。

　　另外很重要的是，我們在面對可能的家庭性侵害事件時還需

要有點複雜的觀點：性侵犯不一定會造成孩童身心的嚴重傷害。

事實上，很多時候，家庭性侵犯之所以終究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，

是因為大家一向就對「性」另眼看待，連帶地也就過度看重與性

相關的事情，因此一聽說有家庭中的性侵犯就特別的義正詞嚴，

擴大事端，或者特別用憐憫同情的眼光試圖減輕傷害，卻不知道

這種特殊對待就正在加強受害情結。相較之下，其它方面的身體

傷害如被搶錢、被車撞、打架受傷等，由於沒有被特殊對待，比

較不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同情，也因此不至於留下同等嚴重的心

理傷害。可見得我們如何看待一件事情，絕對可以影響到這件事

情是否形成真正深刻的傷害。

　　避免加深家庭性侵害的嚴重後果，當然不是說加害者可以因

而脫罪。在這裡，我們在對誰說話是個關鍵問題。對侵害者，我

們要說性侵害是很嚴重的事，但是它很嚴重不是因為它傷害了孩

子的貞操，而是因為他侵犯了孩子的人權和自主權，因而這是對

我們這個開明社會的嚴重傷害。相反的，對受害者，我們要說傷

害（無論是什麼傷害）都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它們只是人生過程中

一些遺憾的事情而已，我們只要討回公道，繼續自在行走人生就

是了。

　　這也就是說，我們對性侵犯要以一般的尋求正義來看待，絕對

不要特別加強忿恨和痛苦，以免造成更嚴重的精神創傷。這不僅僅

是說平時在一般言論中就不必刻意強調貞操的重要性，以免身體有

所閃失的時候引發嚴重痛苦，從而形成深遠傷害；同時也不要宣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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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性侵害最可怕，被傷害後會痛不欲生」等等觀念，因為，性侵犯

原本並不比其它傷害嚴重，而這些多出來的傷害後果是來自傳統貞

操觀念的影響，對受害者無益。

　　家庭性侵害的例子和處理，指出來一個重要的洞見：一般論

述中總是希望不必改變教養孩子的方式，不必改變成人和孩子之

間的權力關係，就能使孩子有能力抗拒加害她們的成人，有能力

指控那些成人，有能力從傷害中復原。可是，事實顯示，防範性

侵害或是處理性侵害，減輕傷害或討回公道，都相關我們平日的

人權教育是否徹底，都關係到我們平日的身體觀念是否自在平實。

不在深刻的文化結構和日常互動中改變現有的長幼關係，我們的

孩子還會繼續受傷，繼續受害。（金宜蓁、何春蕤）


